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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5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6 年 6月 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关于对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6】第 260号，以

下简称“问询函”）。按深圳交易所要求，公司董事会对此高度重视，及时、认真、严密的展开了核查。现

就《问询函》 涉及的问题答复并公告如下：

一、报告期内，你公司农资电子商务平台、控股子公司农一电子商务（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京农一”）亏损 4,561.33 万元。请结合业务模式、营业情况、毛利及费用情况等详细说明北京农一亏损的

原因，以及相关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回复：

报告期内，农一利润情况见下表：（单位：万元）

（一）北京农一亏损的原因

1、北京农一的业务模式

“农一网”是北京农一开发的自营式 B2B2C 电商平台，采取平台+县域工作站+代购员的经营模式，通

过自营产品、自建仓储、合作物流的方式，实现“正品溯源、优质优价、创新创牌”的经营理念。

“农一网”面向行业知名企业，采购农资产品，存储于分布国内的七大仓库，通过第三方专线物流完

成城际运输至县域工作站。工作站除了完成末端配送外，还承担着线下本地推广和技术服务的功能，成为

“农一网”在各个地区的线下支撑点。

项目 2015 年度 占营业收入% 备注

营业收入 7,909.26 见（一）、2之说明

营业成本 7,145.53 90.34 见（一）、2之说明

营业毛利 763.73 9.66 见（一）、2之说明

销售费用 3,865.29 48.87 见（一）、3之说明

管理费用 502.75 6.36

财务费用 228.60 2.89

资产减值损失 678.32 见（二）之说明

营业利润 ‐4,511.23

营业外支出 50.10 0.63

净利润 ‐4,561.33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代购员是面对广大农民不会上网、不会网购而专门发展的，代购员通常是乡村农资零售店主、大学生

村官、种植能手、新农人等群体，充分发挥自己熟悉网络、有植保技术等知识和技能优势，在服务农民的

同时，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

基于这样的模式，“农一网”需要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打造品牌知名度，迅速覆盖国内主要农业县区，

完成县域工作站的建设，发展更多的代购员，为北京农一的发展奠定基础。

2、报告期内，北京农一销售收入及毛利情况分析：（单位：万元）

类别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销售毛利 毛利率%

辉丰产品 4,365.69 4,031.50 334.19 7.65

农一自营产品 2,395.67 2,028.77 366.89 15.31

非农一自营产品 1,147.90 1,085.26 62.65 5.46

合计 7,909.26 7,145.53 763.73 9.66

报告期内，北京农一营业毛利率为 9.66%，三项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特别是销售费用

占营业收入比例较高，分别为：48.87%、6.36%、2.89%。

2015 年是北京农一发展的第一年，不管是知名度，还是用户量，均是从零开始，因此在 2015 年北京

农一采取的发展策略是“通过通路货的价格优势打开市场、建立用户群”，大部分产品都是参照采购价进行

销售，综合毛利率较低，在此情况下，销售收入的规模有限，但相对销售费用的比重比常规业务高很多。

3、报告期内，北京农一的三项费用情况分析：（单位：万元）

销售费用合计 3,865.29

职工薪酬 781.57

广告、会展、宣传 1,940.71

运输、配送费 767.29

办公差旅费 228.28

折旧摊销租赁费 58.44

其他 89.00

管理费用合计 502.75

职工薪酬 202.30

办公差旅费 102.26



折旧摊销租赁费 80.00

手续费 63.23

其他 54.96

财务费用合计 228.60

利息收入 ‐ 4.20

利息支出 232.80

三项费用合计 4,596.64

由上表，报告期内，“农一网”进行了大量的推广投入，其中：广告费 1,177.92 万元、会展费 548.25

万元；为了激发工作站的积极性，“农一网”补贴运费 330.23 万元、补贴工作站配送 437.06 万元；发展代

购员推广费 360.39 万元、人员薪酬 623.48 万元，上述费用合计 3,477.33 万元。

依据北京农一的业务模式，推广并扩大“农一网”的品牌影响力，北京农一加大了宣传推广的力度，

采取电视广告、农村刷墙、微营销、农民会、车体海报等宣传手段，组建营销推广团队，同时开展网上交

易促销活动等，通过通路货的价格优势打开市场、建立用户群。

综上，报告期内北京农一毛利率偏低，销售费用偏高，是北京农一亏损的主要原因。

（二）相关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的

相关规定，报告期内北京农一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 678.32万元，主要为应收本公司往来款的坏帐准备计提，

在本公司合并报表中已抵销 677.43 万元。

二、报告期内,公司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2,190.87 万元,同比增加 105.23%，主要是将“工业企业转

型升级技术改造专项资金补助”、“环境保护防治基金”以及“现代种业基金项目补助”一次性计入当期

损益。请详细说明上述补助的发放主体、背景及原因，以及相关会计处理的合规性。

回复：

公司严格按照政府补助的信息披露要求对政府补助进行信息披露，依据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相关规定，对收到的政府补助进行了相应会计处理。报告期内，公司计入当期损益的政

府补助 2,190.87 万元，其中：“工业企业转型升级技术改造专项资金补助”、“环境保护防治基金”以及

“现代种业基金项目补助”详细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名称

补助

金额
发放主体 发放依据 记账主体

工 业

企 业

转 型

10.00
江苏省徐州市铜

山区人民政府

铜发[2014]37 号文，2013 年度传统产业加速调整

及创新型经济培育奖励资金（财税贡献奖）。
江苏嘉隆

25.00 江苏省财政厅、 苏财工贸[2014]106 号、苏经信综合[2014]514 号， 华通化学



升 级

技 术

改 造

专 项

资 金

补助

江苏省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

2014 年第一批省工业和信息产业转型升级专项

引导资金，用于企业 800t/a 三氯氟氰酯原药、

400t/a四氟对甲氧基苯甲醇节能改造项目。

50.00
江苏省大丰市财

政局

大财建[2014]93 号，2014 年第二批省工业和信息

产业转型升级专项引导资金。

本公司

270.00

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

苏财工贸[2015]74 号、[2015]143 号，2015 年省

级工业和信息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噻虫嗪、

农药制剂加工项目 50 万元，二噻农原药技改 160

万元，农一网农资行业电商建设平台建设项目 60

万元

300.00
江苏省大丰市人

民政府

大政办发[2015]121 号，2014 年工业企业转型升

级技改专项补助资金，用于对公司技改投入，和

结构调整。

环 境

保 护

防 治

资金

41.00
江苏省大丰市环

境保护局

大环发[2015]06 号，环境保护防治资金,用于公司

对污水处理费用的补贴

本公司

270.00

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环境保护

厅

苏财建[2015]147 号，2015 年度省级环保引导资

金，项目资金重点用于石化行业泄露检测与修复

改造等挥发有机物综合治理、印刷包装和表面涂

装行业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治理示范和有机废气

监控系统建设示范项目

现 代

种 业

基 金

项 目

补助

130.00

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农业委员

会

苏财农[2014]69 号、苏农计[2014]38 号，2014 年

省级现代种业发展项目资金，项目资金主要用

于：1.育种材料引进、科研育种补助 110 万；2.

育繁基地建设工程补助 60 万；3.人才引进、人才

团队建设补助 20 万元；4.实验室建设补助 10 万

元

江苏焦点

注：连云港市华通化学有限公司 简称：华通化学

江苏嘉隆化工有限公司 简称：江苏嘉隆

江苏焦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江苏焦点

三、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3.33 亿元，同比上升 37.22%，产生销售费用 1.27 亿元，同比上

升 70.89%，请说明销售费用较营业收入上升较快的原因。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及部分子公司的营业收入和销售费用明细如下：（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15年

营业收入

2015 年

销售费用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

上年同期

销售费用

2015 年

销售费用率

上年同期

销售费用率

辉丰股份 208,857.03 4,231.45 176,469.36 4,238.07 2.03% 2.40%

江苏科菲特 22,788.97 264.84 16,172.85 197.70 1.16% 1.22%

辉丰石化 10,606.70 28.94 434.06 ‐ 0.27% 0.00%

江苏焦点 36,900.09 149.64 10,971.81 87.22 0.41% 0.79%

上海焦点 45,637.68 855.90 39,367.84 625.48 1.88% 1.59%

江苏拜克 14,916.29 304.87 15,126.40 273.71 2.04% 1.81%



江苏嘉隆 18,094.99 539.51 10,203.82 621.76 2.98% 6.10%

上海迪拜 13,969.34 1,318.90 14,342.10 1,237.58 9.44% 8.63%

北京农一 7,909.26 3,865.29 ‐ ‐ 48.87%

合计 379,680.35 11,559.34 283,088.24 7,281.52 3.04% 2.57%

注：江苏科菲特生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江苏科菲特

江苏辉丰石化有限公司 简称：辉丰石化

上海焦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简称：上海焦点

江苏拜克新材料有限公司 简称：江苏拜克

由上表，公司总体销售规模在增加，销售费用也随之增加。与上年相比，除北京农一外，各子公司的

销售费用增长与其销售收入的增长基本匹配。

“农一网”是北京农一于 2014 年度投资开发的自营式农资销售电商平台，于 2014 年 11 月 1日正式上

线。为了推广并扩大 “农一网”的品牌影响力，报告期内，北京农一加大了宣传推广的力度，采取电视广

告、农村刷墙、微营销、农民会、车体海报等宣传手段，组建营销推广团队，同时开展网上交易促销活动

等，报告期内共计投入销售费用 3,865.29 万元。这是北京农一亏损的主要原因，也是导致公司总体销售费

用较营业收入上升较快的主要原因。

四、报告期内，你公司营业收入构成中“其他”类产品销售额 8.01 亿元，占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比重的

24.03%。该类产品毛利率 0.96%，比上年减少 23.18 个百分点。请补充披露“其他”类产品的具体构成情

况，以及该类产品毛利率大幅下降的原因。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其他收入构成和毛利情况：（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金额 毛利率 金额 毛利率

化工品贸易 41,416.16 0.19% 5,480.75 26.07%

粮食贸易及绿化工程 35,545.34 1.99% 10,297.75 6.76%

运输及仓储 2,256.35 5.76% 434.06 12.02%

技术服务及加工 637.41 ‐9.90% 406.49 ‐11.08%

酒店 253.08 ‐31.81% ‐ ‐

合计 80,108.33 0.96% 16,619.05 12.83%

由上表，公司其他收入增长主要来源于化工品贸易、粮食贸易及绿化工程等业务，报告期内，上述

业务收入合计占其他收入的比例超过 96.07%。

化工品贸易收入主要来源于公司石化仓储项目。报告期内，公司石化仓储项目进入试运营阶段，为控

制化工品贸易的业务风险，公司主要选择风险较低的化工品种进行交易。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化工品贸易

收入 41,416.16 万元，毛利率为 0.19%。2016 年，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市场营销投入，借助石化仓储库区优势，



与上下游企业、周边园区建立供应链紧密合作关系，将其打造为苏北地区有重要影响力的化工原料交易市

场，有望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粮食贸易及绿化工程业务收入来自于控股子公司江苏焦点，江苏焦点主要经营水稻育种研究，粮食

贸易及绿化工程业务。粮食贸易及绿化工程业务不属于江苏焦点重点发展业务，该类业务市场毛利率本身

较低，收益主要用于覆盖水稻育种研究的相关支出。报告期内，江苏焦点粮食贸易及绿化工程业务实现收

入 35,545.34 万元，较上年大幅增长 245.18%，但毛利率仅为 1.99%。

五、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 12.24 亿元，同比上升 47.12%。其中库存商品账面余额 5.25 亿元，

同比增加 72.44%。请结合行业环境、存货特点和公司产销政策等说明存货增长的原因。

回复：

1、报告期末，公司存货帐面价值为 122,412.48 万元，增加金额为 39,113.01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单

位：万元）

2、报告期末，公司与主要子公司存货增加明细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15年 12月 31日 2014年 12月 31日 同比增加 主要增长原因

辉丰股份 64,974.28 43,818.53 21,155.75 战略库存原材料及产品

郁金香旅游 21,595.79 13,330.67 8,265.12 商品房按计划开发完成

江苏焦点 6,964.70 2,337.60 4,627.10 扩大粮食贸易经营规模所增

辉丰石化 3,109.09 7.00 3,102.09 新增化工品贸易经营所增

石家庄瑞凯 3,464.45 0 3,464.45 为报告期内公司新投资的子

公司合并报表所致聊城东染 225.74 0 225.74

合计 100,334.05 59,493.80 40,840.25

注：江苏郁金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简称：郁金香旅游

石家庄瑞凯化工有限公司 简称：石家庄瑞凯

聊城东染化工有限公司 简称：聊城东染

3、报告期末，库存商品账面余额 52,466.22 万元，同比增加 72.44%，增加金额为 22,041万元。其中，

公司与主要子公司库存商品增加明细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年 12 月 31日 2014 年 12 月 31日 账面余额

同比增加

账面价值

同比增加账面余额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账面价值

原材料 34,777.74 34,343.33 26,531.99 26,248.67 31.08% 30.84%

在产品 32,608.01 31,621.85 28,349.74 27,300.47 15.02% 15.83%

库存商品 52,466.22 51,406.16 30,425.22 29,211.88 72.44% 75.98%

委托加工物资 4,236.00 4,236.00 88.73 88.73 4673.98% 4673.98%

包装物 533.57 110.90 506.05 251.53 5.44% ‐55.91%

低值易耗品 578.61 578.61 68.59 68.59 743.56% 743.56%

发出商品 115.63 115.63 129.59 129.59 ‐10.77% ‐10.77%

合计 125,315.79 122,412.48 86,099.91 83,299.47 45.55% 46.95%



公司名称 2015年 12月 31日 2014年 12月 31日 同比增加 主要增长原因

辉丰股份 27,827.28 16,129.10 11,698.18 战略库存商品

辉丰石化 3,062.44 ‐ 3,062.44 新增化工品贸易经营所增

江苏焦点 5,278.15 1,555.22 3,722.93 扩大粮食贸易经营规模所增

聊城东染 156.21 ‐ 156.21 为报告期内公司新投资的子

公司合并报表所致石家庄瑞凯 2,223.35 ‐ 2,223.35

合计数 38,547.43 17,684.32 20,863.11

4、报告期末，辉丰股份存货总额增加 21,155.75 万元，其中：原材料增加 8,160.36 万元，库存商品增

加 11,698.18万元。

a、受原油价格影响，近年来化工品原材料价格波动较大。公司为控制产品制造成本，报告期内，加

大了部分自主生产产品主要原材料的战略采购规模，以此提高产品制造成本的市场竞争力，致使原材料和

产成品库存量有显著增加；

b、2016 年制剂预算销售目标不低于 7 亿，同比增长 50%以上。为了保障预算销售目标的完成，基于

农药季节性使用特点，增加战略采购原料药 6,091 万元。

六、你公司于 2011 年收购江苏科菲特生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科菲特”）51.22%股

权。江苏科菲特 2015 年实现净利润 1971.74 万元，未完成 2015 年度的业绩承诺。截至报告日，该项业绩

承诺补偿方案尚未执行，请补充披露江苏科菲特未能完成业绩承诺的具体原因，相关业绩补偿方案的实施

安排，以及你公司为确保补偿方案履行所采取的保障措施。

回复：

根据公司与江苏科菲特及其原股东于 2011 年 6 月 15 日签署的《投资协议》，公司增资江苏科菲特，

增资后持有江苏科菲特 51.22%的股权。投资事项中有关业绩承诺、业绩补偿、支付对价具体安排如下：

（一）业绩承诺

2011 年、2012 年、2013 年、2014 年、2015 年江苏科菲特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捌佰万元（800

万）、壹仟万元（1,000 万）、壹仟贰佰万元（1,200 万）、壹仟伍佰万元（1,500 万）、贰仟万元（2,000

万）。

如江苏科菲特某年度的净利润未达到业绩承诺的水平，则江苏科菲特原股东应以自有资金向江苏科菲

特支付按如下公式计算的业绩补偿款：

业绩补偿款=2×【某年净利润的业绩承诺－某年实现的净利润】，这里的某年是指：2011 年、2012

年、2013年、2014 年、2015 年。

（二）业绩补偿方案的实施安排

公司与江苏科菲特原股东已于 2016 年 5 月 15日签署了《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协议约定科菲特原股

东于 2016年 7 月 30日前，将业绩补偿款分别支付至江苏科菲特指定的银行账户。

（三）江苏科菲特未完成业绩原因



报告期内，江苏科菲特部分产品订单推迟至 2016 年一季度履行完毕，导致其未完成２０１５年度的承

诺业绩。

七、你公司于 2014 年收购江苏嘉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隆化工”）53.25%股权。嘉隆化工

原主要股东承诺“自 2013 年 10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嘉隆化工累计主营业务经营净利润如为负

数（不含土地处置等非经常性损益），原主要股东以现金或股权折价（3 元/股）弥补差额”。根据你公司

年报，嘉隆化工在上述承诺期内亏损。请补充说明承诺期内嘉隆化工累计主营业务经营净利润的具体金额

以及亏损的原因，相关业绩补偿方案的实施安排，以及你公司为确保补偿方案履行所采取的保障措施。

回复：

1、江苏嘉隆2013年10月‐2014年12月经营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 10‐12 月 2014 年度 2013年 10 月‐2014 年度合计

营业收入 7,470.80 28,940.02 36,410.81

营业成本 5,531.83 26,458.95 31,990.78

营业税金及附加 20.11 48.81 68.92

营业费用 152.04 1,285.72 1,437.76

管理费用 699.64 3,326.67 4,026.30

财务费用 416.06 1,295.02 1,711.08

资产减值损失 451.96 ‐184.69 267.27

营业利润 199.17 ‐3,290.47 ‐3,091.29

扣除：

2013年 9 月份前应分

摊部分
793.11

安全专项储备提取 260.57

计入土地处置费用 25.88

经营亏损： ‐2,011.73

由上表，江苏嘉隆经营亏损2,011.73万元主要来自于2014年度，主要原因是江苏嘉隆产品由于市场竞争

激烈，销售疲软，主要产品量价齐降，导致毛利率大幅下降。具体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收入 28,940 36,012 ‐7,072 ‐19.64%

成本 26,459 29,160 ‐2,701 ‐9.26%

毛利 2,481 6,853 ‐4,372 ‐63.80%

毛利率 8.57% 19.03% ‐10.46%

三项费用 5,907 5,630 277 4.92%

三项费用率 20.41% 15.64% 4.77%



2014年公司经营亏损3,290万元，亏损主要因素为：在公司销售收入、毛利严重下滑的同时，三项期间

费用同比略有上升，导致经营性亏损。2014年销售毛利仅2,481万元，三项费用支出5,907万元，毛利远小于

三项期间费用支出。

2014年销售收入28,940万元，同比减少7,072万元，销售毛利2,481万元，同比减少4,372万元，收入、毛

利下降的主要因素为：一是原料药克百威销售量价齐跌，导致收入同比减少2,388万元，毛利同比减少1,000

万元；二是2014年6月份原嘉隆化工制剂生产基地因搬迁导致部分产品停产及陈年库存物资处理，导致2014

年收入同比减少2,892万元，毛利同比减少1,670万元；三是原嘉隆化工生产基地因搬迁导致呋喃酚原料药生

产停产，对外销售收入减少4,670万元，毛利同比减少1,267万元；四是丁硫克百威原料药销售毛利减少305

万元；五是其他光气化类产品销售增加2,878万元，毛利略有减少；五项主要因素导致2014年合计减少收入

7,072万元，减少毛利4,242万元。

2014年三项期间费用支出5,907万元，同比增加277万元，主要原因为补计提环保处置费用500万元。

2、投资协议情况

根据公司与江苏嘉隆原股东于2014年5月10日签署的《投资协议》，协议约定：兜底方承诺自2013年10

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江苏嘉隆累计主营业务经营净利润如为负数（不含土地等非经常性收益），兜底

承诺方以现金或股权折价（本次甲方增资的单价3元/股）弥补差额。

协议同时约定：江苏嘉隆兜底方承诺对投资基准日所列净资产总额（2013年9月30日）兜底并对造成的

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以搬迁补助、本协议签订前应获得的税收扶持及账面溢出资产优先弥补，弥补不足的

以兜底方未来两年在江苏嘉隆应取得的收益承担全部损失，如两年内应取得的收益不足以弥补时,兜底方以

其对应股权零价格转让与辉丰股份,或以现金补足。

协议还约定：兜底股东对徐州土地处置净收益及土地处置时限兜底，净收益（出让收益扣除账面成本、

处置地面附属物费用、相关税费及为此承担的资金占用费用等）不低于1亿元，土地处置时限自江苏嘉隆与

辉丰股份签订合作协议起30个月内完成。如土地净收益在土地处置承诺期内未能达到1亿元，由兜底承诺方

在约定土地处置承诺期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期负责以其持有公司对应价值股权零价格转让予甲方或以现金

补足。

3、相业绩补偿方案的实施安排及保障措施

根据协议的约定，兜底方应以现金补偿或以股权零价格转让给辉丰股份，考虑到土地处置事项2016年

11月底到承诺期间，拟将经营亏损兜底事项与土地处置兜底事项合并实施。

为保证经营亏损可足额得到补偿，现已将辉丰股份应支付给兜底股东的第三期股权转让款1,186.23万元

暂扣缓付；同时将江苏嘉隆应支付给兜底股东的2011年分红款1,045.68万元暂扣缓付，两项合计大于２０１

管理费用 3,327 2,868 459 16.00%



４年应补偿的经营性亏损金额，留待2016年11月底兜底事项全部到期后一并结算。

特此公告。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6 月 13 日


